江街秘〔2019〕4号
关于印发《贵池区江口街道为烈属、军属
及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

经办事处同意，现将《贵池区江口街道为烈属、军属及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好光荣牌悬挂工作。

江口街道党政办公室

2019年1月17日
贵池区江口街道为烈属、军属及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扎实做好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国办发[2018]72号）、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皖政办秘[2018]22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通知》（皖退役军人函[2018]16号）、《关于召开全市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和悬挂光荣牌工作推进会的通知》（池民电[2019]1号）要求，结合我街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悬挂对象

悬挂光荣牌的对象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下统称“三属”）家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军人（以下简称现役军人）家庭、退役军人家庭。主动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的“三属”家庭和现役军人家庭、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同时具备两个以上悬挂光荣牌条件的家庭，只悬挂一个光荣牌。

二、原则目标

悬挂光荣牌工作坚持彰显荣誉、规范有序、分级负责、属地落实的原则。2019年2月3日前，完成集中悬挂光荣牌的任务，2019年4月15日前，完成为既有全部对象悬挂光荣牌的任务。

 三、工作落实
省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的统一设计和规范样式，负责全省光荣牌统一制作并发放到县（区），光荣牌称号统一为“光荣之家”。各社区在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区人武部的指导下组织落实本行政区域内光荣牌的具体悬挂工作。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准备。2019年1月10日前，各社区广泛宣传动员，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及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二）摸底建档。2019年1月14日前，各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确保辖区内悬挂光荣牌对象准确、档案齐全。调查摸底要与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对符合条件的悬挂光荣家庭和取消悬挂光荣的家庭，都要做到底数清晰、不错不漏，并建档立卡，在汇总相关信息和统计数据后，及时录入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如有悬挂光荣牌的对象信息无法确认的家庭，待公安、人社等多方比对确认信息后，再悬挂，要确保绝不错挂一户。

（三）集中悬挂。各社区要结合元旦、春节期间普遍开展的走访慰问、送年画春联和为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等活动，开展集中悬挂光荣牌工作，并确保该工作于2019年2月3日前完成。以后的悬挂、更换光荣牌工作原则上在每年建军节或春节前进行。

1、街道将于2019年1月19日召开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暨举行集中悬挂启动仪式，广泛宣传，彰显荣誉，扩大影响，营造氛围。

2、各社区要举行悬挂仪式。仪式举办地点和形式可结合当地实际视情而定，有条件的社区可利用文化广场，结合当地乡风民俗，以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形式举行，力求隆重简朴、气氛热烈。仪式一般由社区两委或负责人主持，邀请本社区悬挂家庭代表参加，现场宣读慰问信，安排退役军人或悬挂家庭代表发言。仪式结束后，统一安排专门工作小组分赴各个家庭进行安装悬挂和拍摄“全家福”留念（切不可让悬挂家庭自行领回悬挂，应由专门工作小组送上门进行悬挂；在悬挂时应征求悬挂家庭意见），届时街道领导将亲自参加一个社区的悬挂仪式，并到一户家庭参加悬挂。

4、各社区配合集中悬挂，统一开展“六个一”活动，即一封慰问信（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名义向烈属、军属、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发一封慰问信，由区民政局负责印刷，街道领取、社区发放）、一张明白卡（优抚政策及悬挂光荣牌相关政策明白卡，由区民政局负责印刷，镇街领取、社区发放）、一次座谈会（街道组织召开烈属、军属、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一个小仪式（社区举行悬挂仪式）、一份慰问品（年画、春联及部分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慰问品或慰问金等）、一张全家福（在悬挂的光荣牌下，为家庭成员合影），以增强悬挂工作的仪式感。

（四）总结完善。2019年4月15日前，各社区应对悬挂光荣牌工作进行总结完善，留好影像资料备查，确保悬挂对象不错不漏、悬挂工作圆满完成。各社区悬挂光荣牌工作情况于2019年4月10日前报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悬挂光荣牌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措施。各社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强化经费保障，确保悬挂光荣牌工作顺利进行。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悬挂光荣牌家庭的光荣感、荣誉感，进一步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请各社区于2019年1月15日前将具体工作方案报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

（二）加强协调配合。悬挂光荣牌工作涉及区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人民武装等军地多个部门和单位。各社区在工作中遇到疑问及时要与街道及区有关部门联系沟通，确保工作无误。

（三）加强督促检查。各社区要加强对悬挂光荣牌工作的指导，及时跟踪工作进展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要加强指导、检查和督促，对工作不及时、不到位的，要责令限期整改。

